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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民生】银行收购的【武义
飞鹿文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
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武义飞鹿文
具有限公司】债权总额【2680.1】万元，其中：债权本金【2194.8】万元，
利息【485.3】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4】月
【8】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武义县
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名下武义百花山工业区厂房设定抵押担保，
提供2199.8万元抵押担保；保证人为浙江武义第二文教用品厂、浙
江八方机械有限公司、邵文礼、周美玲、汤养辉、刘芳、汤俊、方柳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
式 。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4】月【10】日，有效期

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

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9773930】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0】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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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10民初17822号
吴华清、汤钟杰：本院受理原告朱小轻诉被告

吴华清、汤钟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78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030号

姜佳辉、顾浩、吕建平：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110民初190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062号

杭州恒仁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余杭区五常街道雪胜建材商行诉你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506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3314号

华伟强：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
告华伟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8601民初3314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华伟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利息552.86元、罚息1832.05
元，共计202384.91元（罚息自2017年7月15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以200552.86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利率
另行计算）;被告华伟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律师代理费2000元。案件受理费4366元，公告费
560元,共计4926元，由被告华伟强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8601民初3328号

唐乐三：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
告唐乐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8601民初3328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唐乐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借款本金 240000 元并支付利息 4921.32 元、罚息
2322.03元，共计247243.35元（以204738.62元为基数，
自2017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40182.70元
为基数，自2017年7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
合同约定利率另行计算）;被告唐乐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2000元。案件受理费
5039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599元，由被告唐乐三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8）浙0122民初1023号

桐庐勇泉实业有限公司、余忠：本院受理原告洪景平
诉被告桐庐勇泉实业有限公司、余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原告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资134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
9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756号

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张红春、姚桂
香：原告刘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23日
上午10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757号

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张红春、姚桂
香：原告刘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23日
上午10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489号

童良：原告邵利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日上午9
时3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1293号

胡晓峰：本院受理原告项小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819号

绍兴莱硕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雅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
民初11819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
理后判决：一、解除原告宁波雅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
告绍兴莱硕纺织品有限公司之间6600条拉舍尔毛毯及
枕套的定作合同关系；二、被告绍兴莱硕纺织品有限公司
返还原告宁波雅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预付款5423美元，
并支付自2017年4月25日起以未还预付款为基数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宁波雅康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597
元，由原告宁波雅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778元，被
告绍兴莱硕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819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绍兴莱硕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041号

刘国栋：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明玥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刘国栋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14041号撤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662号

浙江广隆预应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波安拓
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4号

申请人绍兴上虞轴承工业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
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绍兴上虞轴承工业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
码：30100051/25464885，出票金额为50000元，付款行
交通银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金环轴承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绍兴上虞轴承工业公司，该票据最后持
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三、申
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8月3日止。
四、在申报权利期间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825号

邹玉兰、周家文：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582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479号

程锦锋：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303民初54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477号

陈文勇、赵建平：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547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826号

周华阁、李正华：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582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480号

柯辉、甘宏林：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548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475号

戴春榆、费淑英：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547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751号

毛瑞生：原告徐承义与被告胡建挺、毛瑞生名誉权纠
纷一案，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
的行为；2、被告当面向原告赔礼道歉，并通过在本市报纸
刊登道歉信德方式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被告赔
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1万元；4、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
10万元；5、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院已依法立案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
上网范围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5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160号

孙浙桁：本院受理原告郑士泉与被告孙浙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3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989号

徐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孙太会与被告徐建国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8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976号

温州圆通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真合温室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圆通园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5民初97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51号之二

因瑞安市港鑫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执行本院裁
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配完结破产财
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本院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
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4月4日裁定终结
瑞安市港鑫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64号

张小跃：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你和李杨榜、李杨爱、蔡圣乐、施友
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066号

潘剑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和张立锋、黄小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日上午09时30分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067号

陈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和倪文丹、江伟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20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
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250号

钱雪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和施柏善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253号

卢文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和卢盛强、吴邓飞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89号

何玲云、凌忠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和蔡慧微、凌如意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2146号

徐贤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成支行诉你和徐利生、徐旭静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20日上午09时00分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2201号

郭深龙：本院受理李晓乐诉郭深龙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限期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复印件等诉讼材料。
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一、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货款
16632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0日上午8时
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792号

吴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巡
回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795号

周福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巡回法
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796号

薛智谋、陈月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巡回
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482号

杨建斌：本院受理原告沈冬春与被告杨建斌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准予原告沈冬春与
被告杨建斌离婚；二、婚生女杨欢欢由原告沈冬春抚
养，婚生女杨乐乐由被告杨建斌抚养，生活费、教育费、
医疗费各自承担；三、被告杨建斌于每周的周六、周日
有探望婚生女杨欢欢的权利，原告沈冬春有协助的义
务；四、原告沈冬春于每周的周六、周日有探望婚生女
杨乐乐的权利，被告杨建斌有协助的义务。本案受理
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950元，由原告沈
冬春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1173号

沈建忠（公民身份号码330419197102082415）：
本院受理原告陆丽娟与被告沈建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将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
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060号

陈忠林：本院受理原告尤文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

公司”）拟对所持有的1个资产包（编号：hz2018-00312号）进行处置，
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28465.15]万元，包含债权[27]户，涉及本金
[22002.78]万元，利息[6462.37]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包内
债权本金的截止日为[2018]年[1]月[18]日，利息的截止日为[2015]年[5]
月[31]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
省的金华、湖州、温州、嘉兴、台州[5]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
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

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
良好、拥有充分支付能力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
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
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
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9
通讯地址：杭州是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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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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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78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
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4月10日

某男孩，2018 年 3 月 11
日出生,2018 年 3 月 28 日被
发现遗弃在桐庐县钟山乡中
一村某居民家门口。身穿一
套白色带小花的小衣裤，外
包一条包被，随身附一张出
生日期纸条。


